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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民國 88年臺灣所發生之 921 大地震、民國 90年的納莉颱風及近

年的莫拉克風災，皆造成人口密集之都市地區嚴重傷亡，突顯天災所

帶來之環境衝擊不容小覷，使近年「防災型都市更新」列入推動都市

更新政策重要導向及目標之一，促使都市環境更安全。 

基於都市防災、居住安全考量，中央積極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專法，並於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三讀通過，

期透過相關獎勵措施，加速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工作。桃園市為順

應中央政策，積極推動危險及老舊建築之更新重建。 

本計畫街廓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正康一街、正康二街及中正一街所

圍之住宅區街廓及部分道路用地，範圍內建物屋齡迄今逾 30 年以

上，具有造成都市公共安全之危害，且周邊多為住宅區使用，建物老

舊、公共設施不足、交通壅塞等因素，造成整體環境品質低落，都市

活力與競爭力衰退。 

是以，本計畫將擬劃定桃園市桃園區正康一街、正康二街及中正

一街所圍之街廓為更新地區，希冀透過本都市更新計畫，活化閒置公

有土地，引導周邊老舊建築加速更新，提升基地周邊地區環境品質，

並帶動地區活絡發展，以達都市再生與永續發展目標。此外，為促使

地區整體環境品質提升，亦將透過都市設計結合綠帶、藍帶景觀，納

入生態社區及都市防災概念，重新塑造都市機能及活力。 

二、辦理目的 

本計畫旨在推動桃園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更新重建，藉以維

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帶動地區活絡發展，以達都市再生與永續發

展目標，辦理目的包含： 

（一）調查基地範圍及其周邊地區老舊及危險建築物之分布狀

況，以評估劃定更新地區範圍，研擬更新定位及策略。 

（二）完成劃定都市更新地區，透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等機制

引導社區居民參與更新事業，以加速老舊危險建築物之

更新重建。 

由本計畫優先推動，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提供適宜之公益性設

施、開放空間，提升公有地利用效益，同時提供必要性公共設施，進

而引導並加速周邊地區老舊窳陋建築之更新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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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依據 

依都市更新條例(108.01.30 公布修正)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

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擬定桃園市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 地號

及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3 等 27 筆土地都市更新計畫案。相關法規

說明如下： 

（一）都市更新條例第 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

原有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進行全面調查及

評估，並視實際情況劃定更新地區、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

畫。 

（二）都市更新條例第 6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優先劃

定為更新地區︰ 

1.建築物窳陋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不足，有妨害公共安

全之虞。 

2.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不良或

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3.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4.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5.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念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 

6.居住環境惡劣，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7.經偵檢確定遭受放射性污染之建築物。 

8.特種工業設施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本案位置處於桃園捷運綠線G8站點之500m範圍內，劃定都

市更新地區之依據為都市更新條例第 6 條第四項:建築物未能與

重大建設配合，符合條件之資料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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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範圍西鄰桃園區正康一街、東鄰桃園區正康二街、北鄰

未開闢之計畫道路、南鄰中正一街，範圍為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2039-8、2039-60、2039-61、2039-62、2039-110、2039-111、

2039-115、2039-121、2039-122、2039-219、2039-224、2039-250、

2039-227、2039-261、2040地號等 16 筆土地及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1-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58、

4-82(部分)等 11筆土地，面積共計 4,883.00平方公尺。 

 
表 1本計畫範圍內容表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 面積(公頃) 使用分區 法令依據 

桃園市桃園區正康一街
、正康二街及中正一街所
圍街廓內之住宅區及北
側未開闢道路用地 

0.49 
桃園市都市計畫： 
住宅區、道路用地 

都市更新條例第 

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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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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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更新地區發展現況 

一、現行都市計畫 

（一）桃園都市計畫 

1、實施經過 

「桃園市都市計畫」於民國 44 年 5月 30 日發布實施，並於 61

年 1 月 12 日擴大修訂計畫，73 年 1月 11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

盤檢討，81 年 11月 28 日完成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

檢討，93年 9 月 8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本計畫自第二

次通盤檢討後，迄今共辦理 18 次個案變更，另 90 年 11 月 19

日發布實施「訂定桃園市(含大樹林地區及部分大湳地區)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於 98 年 10 月 30 日發布

實施「修訂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點地

下層退縮建築)案」。歷次主要計畫變更及發布實施日期詳如

下表: 
表 2都市計畫實施歷程表 

編號 變更計畫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1 桃園鎮都市計畫 
44.05.30 

府建都字 12712 

2 桃園都市擴大修訂計畫 
61.01.12 

府建都字 18686 

3 桃園(大樹林地區)都市計畫案 
68.06.29 

桃府建都字 68230 

4 變更桃園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73.01.11 

(73)府建都字 162422 

5 
桃園擴大修訂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81.11.28 

(81)府工都字 222942 

6 
變更桃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人民或團

體陳情綜理表第 3案 

88.09.30 

(88)府工都字 204691 

7 
變更桃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討)案變內容綜理

表第四案 

90.08.09 

(90)府城鄉字 142853 

8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通盤檢討)案 
93.9.8 

府城鄉字第 0930225678號 

9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文教區)案 
100.7.29 

府城都字第 1000289713號 

10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三民路以北、民生路內側以

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主要計畫案 

103.6.4 

府城都字第 1030119696號 

11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宅區
、公園用地、綠地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
為住宅區；部分道路用地修正開發方式)案 

108.3.6 

府都綜字第10800144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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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更計畫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12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住宅區為機關用地(

機十七))案 

108.06.10 

府都計字第1080137121號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計畫範圍與面積 

桃園市都市計畫之範圍北至慈文路，南至陽明社區，東以虎頭

山頂為界，西至桃園大圳第一支線。本計畫範圍包括桃園市文

化、文明、武陵、東門、東山、三義、永和、中南、萬壽、豐

林、文昌、長美、中北、北門、永興、西門、西湖、朝陽、青

溪、雲林、成功、東埔、永安、南門、南華、建國、中興等 27

里之全部範圍及福林、大林、忠義、中正、玉山等里之部分範

圍，面積合計 1,122.61公頃。 

3、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94 年。 

4、計畫人口與密度 

計畫人口為 200,000 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450 人。 

5、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包括住宅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

倉庫區、文教區、宗教專用區、車站專用區、醫療專用區、農

業區及河川區，面積合計為 743.97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66.27%，占都市發展面積 60.51%)，各分區面積詳見表 3。 

6、公共設施計畫 

包括機關、學校(文小、文中、文高)、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兒童遊樂場、綠地、廣場、

體育場、醫院、醫療衛生機構、營區、社教、市場、停車場、

加油站、電力事業、變電所、電路鐵塔、截流站、鐵路、高速

公路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為 378.64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 33.73%，占都市發展面積 39.49%)，各分區面積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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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通系統計畫 

包括道路系統、鐵路及高速公路等，面積詳見表 3。 

 
表 3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佔計畫區總面

積(%)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359.07 37.45% 31.98% 

商業區 68.21 7.11% 6.08% 

工商綜合專用區 0.00 0.00% 0.00% 

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 74.41 7.76% 6.63% 

乙種工業區 69.31 7.23% 6.17% 

零星工業區 0.17 0.02% 0.02% 

倉庫區 1.20 0.13% 0.11% 

文教區 2.27 0.24% 0.20% 

宗教專用區 0.22 0.02% 0.02% 

車站專用區 4.03 0.42% 0.36% 

醫療專用區 1.21 0.13% 0.11% 

農業區 133.76 - 11.91% 

河川區 30.11 - 2.68% 

小記 743.97 60.51% 66.2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30.99 3.23% 2.76%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24.42 2.55% 2.18% 

文中用地 22.37 2.33% 1.99% 

文高用地 34.92 3.64% 3.11% 

公園用地 69.20 7.22% 6.1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44 0.05% 0.04%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

用) 

3.22 0.34% 0.2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71 0.07% 0.06% 

綠地 3.30 0.34% 0.29% 

生態綠地 0.02 0.00% 0.00% 

廣場用地 0.60 0.06% 0.05% 

體育場用地 7.86 0.82% 0.70% 

醫院用地 1.04 0.11% 0.09%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6.44 0.67% 0.57% 

營區用地 1.50 0.16% 0.13% 

社教用地 0.32 0.03% 0.03% 

市場用地 3.90 0.41% 0.35% 

停車場用地 1.13 0.12% 0.10% 

加油站用地 0.54 0.06% 0.05% 

電力事業用地 0.60 0.0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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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佔計畫區總面

積(%)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 

變電所用地 0.18 0.02% 0.02% 

電路鐵塔用地 0.03 0.00% 0.00% 

貯氣槽用地 0.00 0.00% 0.00% 

截流站用地 0.68 0.07% 0.06% 

道路用地 156.58 16.33% 13.95% 

鐵路用地 5.69 0.59% 0.51% 

高速公路用地 1.74 0.18% 0.15% 

滞洪池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0.23 0.02% 0.02% 

小記 378.64 39.49% 33.73%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958.74 - 100.00% 

計畫總面積合計 1,122.61 100.00% - 

資料來源：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住宅區為機關用地(機十七))案，1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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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住宅區為機關用地(機十七))案，108年6月。 

圖 2桃園市都市計畫及歷次變更示意圖 

本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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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1、計畫範圍內 

本計畫範圍內北側現有條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基地內建物集中

於東南側鄰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之位置，其他空間現況為空

地，西南側空地做停車空間及 U-bike 駐點使用，基地中心空

地現況為宜雄建設之接待會館。範圍內之建物皆為 30 年以上

老舊建物，具有結構安全疑慮及危險性。 

計畫範圍四周正康一街、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鄰街部分多為住

宅使用，正康一街鄰街有洗衣店、按摩店及燒烤等零星商業使

用，二樓以上則為一般住宅使用。 

2、計畫範圍周邊 

計畫範圍周邊，北側為宜雄建設之建案，現況在施工中；東側、

西側及南側街廓皆為住宅使用為主。 

 
圖 3基地範圍內及周遭建物使用類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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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基地範圍內及周遭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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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使用現況 

1、建物樓層 

本計畫範圍內公寓大多為 2~5 樓層建築，建築面積約為

1,335.36平方公尺，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側共有 3 處 1樓層鐵

皮建物。 
表 4本計畫範圍建物樓層面積表 

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1 樓 282.61 17.47% 

2～3 樓 677.48 41.87% 

4～5 樓 657.88 40.66% 

合計 1,617.97 100.00% 

註：表內面積數字係以地形圖資按各類別估算之建築面積，非

建築樓地板面積。 

 

 

 

 

 

 

 

 

 

 

 

 

 

 

 

 

 

 

 
 

 

圖 5本計畫範圍建物樓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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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物結構 

本計畫範圍內建物結構以鋼筋混凝土為主，面積約 1,335.36

平方公尺，佔全區建物結構 8 成以上比例，主要是 2~4樓住宅

公寓。其次為鐵皮結構，佔計畫範圍面積約 282.61平方公尺，

主要為夾雜於鋼筋混凝土建物內之 1層增建部分。 

 
表 5本計畫範圍建物結構面積表 

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1,335.36  85.53% 

鐵皮 282.61  17.47% 

合計 1,617.97  100.00% 

註：表內面積數字係以地形圖資按各類別估算之建築面積，非建築樓地板面積。 

 

 

 

 

 

 

 

 

 

 

 

 

 

 

 

 

 

 

 

 

 

 

 

 

 

 

 

 

 

 

 

 

 

 

圖 6本計畫範圍建物結構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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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物屋齡 

本計畫範圍內屋齡皆餘 30年以上，面積約 1,335.36 平方公尺

(未計入增建之鐵皮)。 
表 6本計畫範圍建物屋齡面積表 

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30年以上 1,335.36  100.00% 

合計 1,335.36  100.00% 

註：表內面積數字係以地形圖資按各類別估算之建築面積，非建築樓地板面積。 

（三）土地權屬現況 

本計畫地區範圍，地籍包含桃園市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

段及桃園區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共 2 個地段土地，面

積約 4,883.00m
2
。其中國有土地面積約 399.00m

2
，占全

區 8.17％，桃園市市有土地面積約 448.00m
2
，占全區

9.17％，市私共有土地面積約 50.00m
2
，占全區 1.02

％，國市私共有土地面積約 164.00m
2
，占全區 3.36％、

私有土地面積共計約 3,822.00m
2
，約占全區 78.27％。 

 
表 7土地權屬統計表 

 

 

 

 

 

 

 

類別 筆數 面積(m2) 比例(%) 

國有地 1 399.00 8.17% 

市有地 2 448.00 9.17% 

市私共有地 1 50 1.02% 

國有、市有、 

私有共有地 
2 164.00 3.36% 

私有地 21 3,822.00 78.27% 

總計: 27 4,883.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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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本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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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分析 

（一）大眾運輸系統 

1、鐵路運輸：臺鐵桃園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位於計畫基地東南側約 1.2 公里處，開車約 5 分

鐘。桃園車站為臺鐵縱貫線之一等站，旅客進出人次僅次於臺

北車站為全國排名第二，日平均乘車人數約為兩萬八千多人

次，其中以通勤臺北人口居多。未來與桃園捷運綠、棕線系統

形成雙鐵共構，服務桃園市區及周邊區域居住人口之旅次通

勤。 

2、捷運系統：桃園捷運綠線 

桃園捷運綠線離本計畫基地最近之站點為 G8 站點，該站位於

桃園區中正路永和市場前，距本計畫基地約 400 公尺。 

捷運綠線由八德建德路起，經八德區介壽路、桃園區建國路、

延平路，再經臺鐵桃園站，續沿桃園區中正路、蘆竹區中正北

路、省道台 4 線，轉坑菓路，與機場捷運 A11站銜接。另自 G14

站後路線分岔往西，與機場捷運 A16站銜接，共設 21座車站(地

下 10 站、高架 11 站)，全長 27.8公里。 

3、客運運輸 

本計畫範圍四周之道路並無客運經過，最近的客運站點為:中

正三民路口站，該站位於基地西側 50 公尺處之中正路上，行

徑客運路線有 117、117A、151、152、GR、L103、L103A、L105

及 L105A等 9 個班次，以桃園市區公車為主，路線詳下表。 
表 8行經中正三民路口站客運班次表 

客運業者 編號 路線 客運業者 編號 路線 

桃園客運 117 桃園-寶慶路 桃園客運 L103 
環狀藍線 

（環藍） 

桃園客運 117A 桃園-寶慶路 桃園客運 L103A 
環狀藍線 

（環藍） 

桃園客運 151 桃園-同安街 桃園客運 L105 
環藍甲線 

（環藍甲） 

桃園客運 152 桃園-同安街 桃園客運 L105A 
環藍甲線 

（環藍甲） 

桃園客運 GR 
桃園後站-捷運

坑口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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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系統 

1、聯外道路 

（1）中正路 

中正路為南北向 15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往北可通往中正一

街接往基地內、往南可通往桃園火車站及桃園市中心。 

（2）三民路二段 

三民路二段為東西向 25~30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以中山路

交叉口以西屬省道台 1 線，以南屬省道台 4 線。三民路二

段往西可接往接往國道 2 號，往東可通往龜山區及新北地

區。 

2、區內道路 

（1）中正一街 

中正一街為東西向之 8 公尺寬計畫道路，為計畫範圍內重

要道路，其往西通至聯外道路-中正路。 

（2）正康一街 

正康一街為南北向之 8 公尺寬計畫道路。 

（3）正康二街 

正康二街為南北向之 10 公尺寬計畫道路。 

（4）永樂街 

永樂街為南北向之 4.5 公尺寬既有巷道，向南通往聯外道

路-三民路二段(縱貫公路)。 
表 9計畫範圍內聯外及區內道路幾何特性一覽表 

路名 
現況寬度 
(計畫寬度) 車道數 分隔型態 停車管制 人行道 

中正路 15m 雙向2線 標線分隔 白線、停車格 有 

三民路二段 25m~30m 雙向4線 分隔島分隔 紅黃線 有 

中正一街 8m 雙向1線 無 紅白線 無 

正康一街 8m 雙向1線 無 紅白線 無 

正康二街 10m 雙向2線 標線分隔 白線、停車格 無 

永樂街 4.5m 雙向1線 無 紅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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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本計畫範圍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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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概況 

本計畫範圍涵蓋桃園市都市計畫區，半徑 500公尺內共計 21 處

公共設施用地，僅 5 處已開闢，多為學校用地及公園用地，其餘尚有

16 處尚未開闢，多為公園用地及綠地用地為多，其詳細說明如下表。 

桃園市都市計畫區劃設文中小用地(2處)、市場用地(1處)、公

園用地(4處)已開闢，另公園用地(3處)、綠地(12處)尚未開闢。 
表 10本計畫周邊半徑 500公尺公共設施開闢現況表 

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

用地 
位置 開闢狀況/現況 

桃 

園 

市 

都 

市 

計 

畫 

文中小 
埔新路與三民路二段

路口 
已開闢  成功國小 

文中小 
中福街與三民路二

段路口 
已開闢 桃園國中 

市場用地 中正路與和平路路口 已開闢 永和市場 

公園用地 三民路與民族路路口 已開闢 民族公園 

公園用地 
永康街與中正五街路

口 
已開闢 永康公園 

公園用地 公六街東側 已開闢 朝陽公園 

綠地用地 

(12處) 
詳圖面 未開闢 住宅、空地及雜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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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本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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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民意願調查 

本計畫於民國 109年 2 月 5日辦理鄰近地區都市更新說明會，並

寄發參與都市更新意願之問卷，相關會議紀錄詳如附件。其說明會辦

理結果如下： 

（一）都市更新說明會 

本計畫為推動本案對地區之相關再生發展概念，於民國 109

年 2 月 5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桃園市桃園區信光路 55 號(東埔

市民活動中心)完成辦理「擬定桃園市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地號及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4-34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

新計畫案」都市更新說明會，說明會中匯集了計畫範圍內所有權

人及周遭民眾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疑問，相關內容包含以下: 

1.都市更新是否達到一定比例後會強迫不同意參與之所有

權人參與都更? 

2.都更獎勵是甚麼? 

3.未來更新地區劃定後，是否能每戶都申請獎勵來自己建

築? 

綜上所述，彙整了計畫區民眾之意見跟疑慮後，發現大多民

眾對於都更的概念並不清楚，藉由此說明會向地區民眾解答對

於都更的疑慮。 

（二）意願調查結果 

本案之意願調查時間為 109年 2月 6日~109年 2月 20日，

共計 15 日，本次並無民眾回傳意願調查，也無民眾反對及陳情

意見。 

六、不動產市場分析 

（一）不動產市場概況 

本計畫範圍位於桃園區，依桃園市地政局公布最新之桃園

市不動產交易分析月報，桃園區近一年來交易筆棟數占全市總

數百分比為 21.84%、成交總金額 1166.91 億元，交易筆棟數及

成交總金額皆居全市第一。 

就平均成交單價而言，桃園區平均成交單價為 21.4 萬元/

坪，在六個不動產交易重點行政區中為最高者，其中住宅大樓

新成屋，108年 7月交易均價 26.2萬元，住宅大樓中古屋，108

年 7月交易均價 20.0萬元/坪，交易區位分布均勻，均價變化不

大，最近一年約介於 19~20.5萬元/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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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不動產市場交易分析月報(108.07)。 

圖 10桃園區住宅大樓新成屋及中古屋均價走勢圖 
 

 

（二）成交價量分析 

1、建物型態交易分析 

桃園市不動產交易 e指通資料，桃園區近一年(107年 10月~108

年 10 月)交易建物類別以屋齡高於 5 年之中古大樓最多，達

3,076 筆，其次為新大樓(屋齡 5 年以內)大樓 2,656 筆。除透

天厝外其餘各類別成交量數均較去年增加，其中中古大樓增幅

達 4.2%，內容詳下表。 
表 11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數統計表 

建物型態
交易數(筆)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屋齡大於5年) 

公寓 

(5樓含以下無電梯) 透天厝 土地(素地) 

本期交易數 2,656 3,076 425 389 1,117 

與去年同期 

交易數比較 
▲18 

(+0.7%) 
▲124 (+4.2%) ▲1 (+0.2%) 

▼66 

(-14.5%) 
▲113 (+11.3%) 

 

 

 

 

 

 

 

 

 
 

 

 

 

圖 11桃園區近一年年建物型態交易數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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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近一年(107年 10月~108年 10月)建物型態交易之空間

分佈，新大樓以桃園火車站西北側地區為主；中古大樓、公寓

交易，主要分布於基地周遭地區；另透天厝交易數量少，多則

均勻分佈於桃園區中心往北之沿線，各建物型態交易空間分佈

如下圖所示。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公寓 

 

 

透天厝 

圖 12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數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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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物型態成交價格分析 

依桃園市不動產 e指通交易資料，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單價以

透天厝 63.30 萬元/坪最高，其交易均價 25.83萬元/坪亦為最

高者。惟依上述建物型態交易分析可知，建物交易數最多者為

大樓型式，其最高交易單價以新大樓的 49.88 萬元/坪最高，

中古大樓最高為 45.83 萬元/坪，其交易均價則分別為 24.66

萬元/坪及 18.50萬元/坪。 

成交價格空間分佈觀之，較高之成交均價主要分布於桃園車站

及藝文區周邊地區，較低之成交價以桃園區東北側及西側之區

域為多，其他各類建物型態之成交價分布如下均價空間分佈

圖。 
表 12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單價統計表 

建物型態交易
單價 

(萬元/坪)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屋齡大於 5 年) 

公寓(5 樓含以下無

電梯) 
透天厝 土地(素地) 

最高 49.88 45.83 30.38 63.30 160.00 

均價 24.66 18.50 14.19 25.83 34.08 

最低 14.04 7.31 5.65 10.30 1.00 

與去年同期均

價比較 
▲0.12 
(+0.5%) 

▲0.62 
(+3.4%) 

▲0.39 
(+2.8%) 

▲1.20 
(+4.9%) 

▲7.88 
(+30.1%) 

 

 

 

 

 

 

 

 

 

 

 

 

 

 

 

 

 

 

 

 

 

圖 13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均價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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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新) 

 

大樓(中古) 

 

 
公寓 

 

 

透天厝 

圖 14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均價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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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更新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計畫範圍內建物多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影響都市發展機能。 

說明：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內之建物皆為 30 年以上老舊

公寓，部分建物外牆磁磚剝落。本劃定更新地區內

之建物已影響公共安全，降低住宅生活品質，對都市

安全性產生負面疑慮。 

 

對策：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內之建物屋齡已達更新年限

，建築物及居住環境亟待改善。透過都市更新地區之

劃定，得依相關規定給予適度更新獎勵，進而降低社

區居民更新重建成本，加速老舊及危險建物重建作業，

改善該地區住宅環境品質及公共安全。 

課題二：計畫範圍內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不足 

說明：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東側臨正康二街，西側臨正康一街

，南側臨中正一街，皆無人行步道空間，以致當地居

民於步行時，造成人車爭道之情形。 

 

對策：透過後續都市更新建築重建時，留設無遮簷人行步

道及規劃開放空間，塑造安全、舒適之公共空間，

使計畫區周遭人行步道得以連續，改善步行安全空間

，提升地區環境品質，塑造良好都市景觀。 

課題三：停車空間空間不足 

說  明：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內住宅皆為 30 年以上老舊

公寓並無開挖地下層設置停車空間，現住居多將機

車停放在公寓一樓，汽車則沿區內消防通道停放，

另在區內空地處搭設臨時車棚停放，此停車情形已

影響消防救災動線。 

 

對 策：透過後續都市更新建築重建時，配合都市防災計畫

及消防救災系統規定劃設計畫區內紅線，避免車輛違

停，強化地區救災能力。於後續建築重建時，增設

地下層停車空間，改善解決停車空間不足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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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計畫目標與策略 

一、計畫目標 

（一）解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所帶來之公共安全問題 

為解決高齡及耐震不足之建築物所產生之都市潛在危險，

應盡速劃定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都市更新地區，以利加速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之重建，強化住宅結構之安全性，增加地區公共安

全性。 

（二）賦予新建築物前瞻性之目標 

藉由都市更新重建方式，建議可引入綠建築、智慧建築、

耐震設計及無障礙環境等設計方式，符合最新建築設計概念及

規範，同時取得相關更新容積獎勵，落實環境永續之發展。 

（三）串聯本地區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 

本計畫區現有人行步道、停車及開放空間不足等問題，透

過建物重建重新配置計畫區內人行及車型動線，並串聯周邊開

放空間，以利提升地區行人之舒適度及安全性。 

（四）增加地區居民之凝聚性 

藉由推動都市更新重建計畫，促使居民互動及參與公共事

務，增加地區居民之凝聚力，活絡社區發展，並引導周遭地區都

市更新。 

二、計畫策略 

（一）為解決高齡及耐震不足之建築物對都市公共環境造成危

險性疑慮，應儘速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給予適度更新容

積獎勵，以利後續居民整合及更新重建。 

（二）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規範，重建之建

物應配合建築線之退縮及留設開放空間，增進地區人行

步道空間之整合及串聯，以提升開放空間之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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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實質再發展計畫 

一、再發展定位及整體規劃構想 

（一）再發展定位 

考量計畫範圍及其周邊之都市紋理及環境機能，將本計畫

更新地區定位為「安全住宅、引領更新」，原高齡危險建物透過

重建方式，打造安全住宅家園，並將更新後之成果引導周遭民

眾參與都市更新。 

（二）整體規劃構想 

1、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範圍內之北側計畫道路將協助開闢完

成，並於建築基地四周臨計畫道路側，透過退縮建築線，設

置人行步道，改善行人步行空間。 

2、規劃區內通道、維持建築間距，健全防災、救災動線及機

能。 

3、配合周邊建成環境空間，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供住戶休憩、運

動休閒使用，提升地區環境品質，塑造良好都市景觀。 
 

 

 

 

 

 

 

 

 

 

 

 

 

 

 

 

 

 

 

 

 

 

 

 

 

 

 

圖 15都市更新地區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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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路線 

1、緊急避難道路 

指定鄰近本計畫區周邊寬度 12 公尺以上之主要道路-中

正路(15公尺)及三民路二段(30公尺)，為第一層主要防

災道路，可通達全桃園區主要防災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

大型集散中心。 

2、救援輔助道路 

指定本計畫區周邊寬度 8 公尺以上之次要道路為救援輔助道

路，包括中正一街(8 公尺)、正康一街(8公尺)及正康二街(10

公尺)，可連接緊急避難道路， 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

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 

（二）防災避難場所 

緊急疏散地區劃設，係考量因空間阻隔或緊急事故，供

作暫時避難空間使用；本計畫以鄰近之成功國小學校用

地即朝陽公園為緊急疏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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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都市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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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都市更新單元之劃定，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街廓內臨接一條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街廓內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者。 

（四）同一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而無法合併更新，且無

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其土地面積

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經本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五）跨街廓更新單元之劃設，其中應至少有一街廓符合前四款

規定之一，且不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開發者。 

前項所稱街廓，指四周為計畫道路圍成之基地；如基地鄰接永久性

空地、公園、廣場、堤防或河川等，其鄰接部分得視為街廓邊界。 

本計畫桃園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範圍屬完整街廓之基地。 

本計畫都市更新地區內土地，得由桃園市政府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依上述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除應符合前

述之規定外，並應以不造成同一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

為原則。 

 

二、附帶條件 

（一）本案申請人所屬之土地(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27 地號)，應

於本地區公告為都市更新地區之日起一年內，由實施者依下列

原則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1、將北側都市計畫道路納入都市更新地區，納入申請人所屬土地

之都市更新單元內併同開闢完成，由市府取得產權，並配合修

正案名。 

2、於更新單元無償設置共享運具設施或其他經市府同意之公共服

務設施。 

3、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第七條提供本市指定公益設施，獎勵

額度不得低於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4、應在範圍內舉辦 1 次以上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的法令說明

會，並調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更新參與意願，成立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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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窗口，以提高該地區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參與意願。 

本原則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遵循，得提請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委

員會同意後，依其決議辦理。 

未依第一項所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程辦理者，不得依都市更

新條例第 65 條規定申請本市給予之建築容積獎勵。 

（二）為加速推動本地區都市更新作業，前項申請應於本地區公告為

更新地區之日起三年內，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

畫核定公告作業，並向本府申請建築執照。未能依前項期限辦

理者，應由申請人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展延，屆期未向本府申

請展延者，得廢止該土地所屬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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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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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土地清冊 
 

行政區：桃園區 

編號 地段 地號 面積（㎡） 土地權屬 備註 

1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40 393.00  市有   

2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 43.00  私人   

3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8 50.00  
私人:18.00%   

市有:82.00%   

4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0 21.00  私人   

5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1 106.00  私人   

6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62 101.00  私人   

7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110 107.00  私人   

8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111 107.00  私人   

9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115 38.00  私人   

10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121 110.00  私人   

11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122 1.00  私人   

12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19 147.00  

私人:8.84%   

國有:1.77%   

市有:89.39%   

13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24 411.00  私人   

14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27 2,102.00  私人   

15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50 17.00  

私人:40%   

國有:10%   

市有:50%   

16 埔子段埔子小段 2039-261 5.00  私人   

17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3 55.00  市有   

18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4 52.00  私人   

19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5 59.00  私人 

謄本面積 1,287.00㎡，因

僅部分於更新地區範圍

內，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網

站之面積估算，實際以之後

分割測量之面積為主。 

20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6 74.00  私人   

21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7 79.00  私人   

22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8 84.00  私人   

23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39 89.00  私人   

24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40 93.00  私人   

25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41 136.00  私人   

26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58 4.00  私人   

27 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 4-82 399.00  國有   

總計: 48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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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案符合都市更新條例第六條第四項相關證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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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位置處於桃園捷運綠線 G8站點之 500m
2
範圍內，相關佐證資料如下。 

桃園捷運綠線車站站名及位置一覽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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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暨捷運設施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 訂定桃園市都市計畫（桃圉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捷運線【綠線】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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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2:桃園捷運綠線站點套疊基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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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與本案相關證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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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證明文件: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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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辦理說明會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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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辦理都市更新說明會之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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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地區公告照片 1 

 

拍攝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拍攝日期：109 年 01 月 17 日 

 

拍攝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拍攝日期：109 年 0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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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地區公告照片 2 

 

拍攝地點：桃園市桃園區東埔里里布告欄    

拍攝日期：109 年 01 月 17 日 

 

拍攝地點：桃園市桃園區東埔里里布告欄    

拍攝日期：109 年 0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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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通知公文 
 



 

55 

開會通知寄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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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都市更新說明會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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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5月 1日第 46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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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範圍內北側現有條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基地內建物集中於東南側鄰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之位置，其他空間現況為空地，西南側空地做停車空間及U-bike駐點使用，基地中心空地現況為宜雄建設之接待會館。範圍內之建物皆為30年以上老舊建物，具有結構安全疑慮及危險性。
	計畫範圍四周正康一街、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鄰街部分多為住宅使用，正康一街鄰街有洗衣店、按摩店及燒烤等零星商業使用，二樓以上則為一般住宅使用。
	2、 計畫範圍周邊
	計畫範圍周邊，北側為宜雄建設之建案，現況在施工中；東側、西側及南側街廓皆為住宅使用為主。

	（二） 建築物使用現況
	1、 建物樓層
	本計畫範圍內公寓大多為2~5樓層建築，建築面積約為1,335.36平方公尺，中正一街及正康二街側共有3處1樓層鐵皮建物。
	註：表內面積數字係以地形圖資按各類別估算之建築面積，非建築樓地板面積。
	2、 建物結構
	本計畫範圍內建物結構以鋼筋混凝土為主，面積約1,335.36平方公尺，佔全區建物結構8成以上比例，主要是2~4樓住宅公寓。其次為鐵皮結構，佔計畫範圍面積約282.61平方公尺，主要為夾雜於鋼筋混凝土建物內之1層增建部分。
	3、 建物屋齡
	本計畫範圍內屋齡皆餘30年以上，面積約1,335.36平方公尺(未計入增建之鐵皮)。

	（三） 土地權屬現況
	本計畫地區範圍，地籍包含桃園市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段及桃園區埔子段北門埔子小段，共2個地段土地，面積約4,883.00m2。其中國有土地面積約399.00m2，占全區8.17％，桃園市市有土地面積約448.00m2，占全區9.17％，市私共有土地面積約50.00m2，占全區1.02％，國市私共有土地面積約164.00m2，占全區3.36％、私有土地面積共計約3,822.00m2，約占全區78.27％。

	三、 交通系統分析
	（一） 大眾運輸系統
	1、 鐵路運輸：臺鐵桃園火車站
	桃園火車站位於計畫基地東南側約1.2公里處，開車約5分鐘。桃園車站為臺鐵縱貫線之一等站，旅客進出人次僅次於臺北車站為全國排名第二，日平均乘車人數約為兩萬八千多人次，其中以通勤臺北人口居多。未來與桃園捷運綠、棕線系統形成雙鐵共構，服務桃園市區及周邊區域居住人口之旅次通勤。
	2、 捷運系統：桃園捷運綠線
	桃園捷運綠線離本計畫基地最近之站點為G8站點，該站位於桃園區中正路永和市場前，距本計畫基地約400公尺。
	捷運綠線由八德建德路起，經八德區介壽路、桃園區建國路、延平路，再經臺鐵桃園站，續沿桃園區中正路、蘆竹區中正北路、省道台4線，轉坑菓路，與機場捷運A11站銜接。另自G14站後路線分岔往西，與機場捷運A16站銜接，共設21座車站(地下10站、高架11站)，全長27.8公里。
	3、 客運運輸
	本計畫範圍四周之道路並無客運經過，最近的客運站點為:中正三民路口站，該站位於基地西側50公尺處之中正路上，行徑客運路線有117、117A、151、152、GR、L103、L103A、L105及L105A等9個班次，以桃園市區公車為主，路線詳下表。

	（二） 道路系統
	1、 聯外道路
	（1） 中正路

	中正路為南北向15公尺寬之計畫道路。往北可通往中正一街接往基地內、往南可通往桃園火車站及桃園市中心。
	（2） 三民路二段

	三民路二段為東西向25~30公尺寬之計畫道路，以中山路交叉口以西屬省道台1線，以南屬省道台4線。三民路二段往西可接往接往國道2號，往東可通往龜山區及新北地區。
	2、 區內道路
	（1） 中正一街

	中正一街為東西向之8公尺寬計畫道路，為計畫範圍內重要道路，其往西通至聯外道路-中正路。
	（2） 正康一街

	正康一街為南北向之8公尺寬計畫道路。
	（3） 正康二街

	正康二街為南北向之10公尺寬計畫道路。
	（4） 永樂街

	永樂街為南北向之4.5公尺寬既有巷道，向南通往聯外道路-三民路二段(縱貫公路)。


	四、 公共設施概況
	五、 居民意願調查
	（一） 都市更新說明會
	（二） 意願調查結果

	六、 不動產市場分析
	（一） 不動產市場概況
	（二） 成交價量分析
	1、 建物型態交易分析
	桃園市不動產交易e指通資料，桃園區近一年(107年10月~108年10月)交易建物類別以屋齡高於5年之中古大樓最多，達3,076筆，其次為新大樓(屋齡5年以內)大樓2,656筆。除透天厝外其餘各類別成交量數均較去年增加，其中中古大樓增幅達4.2%，內容詳下表。
	桃園區近一年(107年10月~108年10月)建物型態交易之空間分佈，新大樓以桃園火車站西北側地區為主；中古大樓、公寓交易，主要分布於基地周遭地區；另透天厝交易數量少，多則均勻分佈於桃園區中心往北之沿線，各建物型態交易空間分佈如下圖所示。
	2、 建物型態成交價格分析
	依桃園市不動產e指通交易資料，桃園區建物型態交易單價以透天厝63.30萬元/坪最高，其交易均價25.83萬元/坪亦為最高者。惟依上述建物型態交易分析可知，建物交易數最多者為大樓型式，其最高交易單價以新大樓的49.88萬元/坪最高，中古大樓最高為45.83萬元/坪，其交易均價則分別為24.66萬元/坪及18.50萬元/坪。
	成交價格空間分佈觀之，較高之成交均價主要分布於桃園車站及藝文區周邊地區，較低之成交價以桃園區東北側及西側之區域為多，其他各類建物型態之成交價分布如下均價空間分佈圖。



	第肆章、 更新課題與對策
	課題二：計畫範圍內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不足
	課題三：停車空間空間不足

	第伍章、 計畫目標與策略
	一、 計畫目標
	（一） 解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所帶來之公共安全問題
	（二） 賦予新建築物前瞻性之目標
	（三） 串聯本地區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
	（四） 增加地區居民之凝聚性

	二、 計畫策略
	（一） 為解決高齡及耐震不足之建築物對都市公共環境造成危險性疑慮，應儘速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給予適度更新容積獎勵，以利後續居民整合及更新重建。
	（二）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規範，重建之建物應配合建築線之退縮及留設開放空間，增進地區人行步道空間之整合及串聯，以提升開放空間之舒適性。


	第陸章、 實質再發展計畫
	一、 再發展定位及整體規劃構想
	（一） 再發展定位
	（二） 整體規劃構想
	1、 本計畫劃定更新地區範圍內之北側計畫道路將協助開闢完成，並於建築基地四周臨計畫道路側，透過退縮建築線，設置人行步道，改善行人步行空間。
	2、 規劃區內通道、維持建築間距，健全防災、救災動線及機能。
	3、 配合周邊建成環境空間，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供住戶休憩、運動休閒使用，提升地區環境品質，塑造良好都市景觀。


	二、 都市防災計畫
	（一） 防(救)災路線
	1、 緊急避難道路

	指定鄰近本計畫區周邊寬度12公尺以上之主要道路-中正路(15公尺)及三民路二段(30公尺)，為第一層主要防災道路，可通達全桃園區主要防災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大型集散中心。
	2、 救援輔助道路
	指定本計畫區周邊寬度8公尺以上之次要道路為救援輔助道路，包括中正一街(8公尺)、正康一街(8公尺)及正康二街(10公尺)，可連接緊急避難道路， 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

	（二） 防災避難場所
	緊急疏散地區劃設，係考量因空間阻隔或緊急事故，供作暫時避難空間使用；本計畫以鄰近之成功國小學校用地即朝陽公園為緊急疏散地區。


	第柒章、 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 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一）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 街廓內臨接一條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 街廓內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 同一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而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其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經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五） 跨街廓更新單元之劃設，其中應至少有一街廓符合前四款規定之一，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開發者。

	二、 附帶條件
	（一） 本案申請人所屬之土地(埔子段埔子小段2039-227 地號)，應於本地區公告為都市更新地區之日起一年內，由實施者依下列原則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1、 將北側都市計畫道路納入都市更新地區，納入申請人所屬土地之都市更新單元內併同開闢完成，由市府取得產權，並配合修正案名。
	2、 於更新單元無償設置共享運具設施或其他經市府同意之公共服務設施。
	3、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第七條提供本市指定公益設施，獎勵額度不得低於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4、 應在範圍內舉辦1 次以上都市更新或危老重建的法令說明會，並調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更新參與意願，成立都市更新諮詢窗口，以提高該地區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參與意願。

	（二） 為加速推動本地區都市更新作業，前項申請應於本地區公告為更新地區之日起三年內，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作業，並向本府申請建築執照。未能依前項期限辦理者，應由申請人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展延，屆期未向本府申請展延者，得廢止該土地所屬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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